涞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      
	序号
	行政执法机关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依据
	检查方式
	检查比例/户数
	检查时间
	检查

频次、上限
	备注

	1
	涞源县交通运输局
	道路旅客运输企业、道路货物运输企业、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、物流快递企业、出租公司、公交公司、网络预约出租车企业
	1、企业资质情况、检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、节假日安全教育培训情况、车辆维修保养记录、节假日应急预案以及值班情况。
2、人员资质、卫星定位动态监管、规范经营、安全生产
	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河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、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、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、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
	现场查验、非现场检查
	100%
	2026年1月-12月
	一季度一次
	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	2
	涞源县交通运输局
	公路建设工程领域
	建设市场管理、建设程序执行、招标投标管理、信用管理、合同履约管理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等
	现场查验
	100%
	2026年1月-12月
	一季度一次
	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	3
	涞源县交通运输局
	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、机动车维修企业
	备案情况、经营行为
及安全管理等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等
	现场查验
	100%
	2026年1月-12月
	一季度一次
	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	4
	涞源县交通运输局
	公示货运源头企业
	1.源头单位建立健全工作制度，完善车辆装载配载登记和货物装载单存档等制度。
2.源头单位篡改、隐瞒、销毁源头治超数据、信息。
3.源头单位按照规定装载、计重、开票、登记、出具货物装载单。
4.源头单位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称重设施和信息监控设施；将货物装载单、监控视频等数据实时传输至源头治超信息管理平台。
5.源头单位称重设备未经强制检定的。
6.货运源头单位为车辆超标准装载、配载；非法改装的车辆装载、配载；为超限超载车辆提供虚假治超数据、信息。
	《河北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》、《河北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》、《河北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》、《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。
	现场查验
	100%
	2026年1月-12月
	一季度一次
	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


